










法律意见书

4 ． 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惹见书（用宇第 511028202000017 号）

5内江市隆昌生态环境局关于对隆昌市自来水厂 、 取水及输配水工程环境

影响报告表的批复（内隆环承诺审批 (2020) 2号）

6 ． 隆昌市自来水厂 、 取水及输配水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实施方

案

7 ． 隆昌市自来水厂 、 取水及输配水工程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专项评

价报告

8. 四川玺睿慧智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

9 ． 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

10． 签字会计师的注册会计师证书

11． 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

12． 签字律师的律师执业证

三 、 声明

本所律师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贵 ， 遵循了勤勉尽贵和诚实信用原则 ， 对

项目涉及的相关材料及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验证， 对项目的合法合规性进行了

充分的尽职调查 ， 保证本法律惹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、 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

涌。

本所律师已经得到实施机构的保证： 实施机构已提供了本所认为出具本法

律意见书所必需的 、 真实 、 准确 、 完整 、 有效的原始书面材料 、 副本材料 、 复

印材料或者口头的陈述和说明 ， 不存在任何隐瞒 、 虚假 、 误导和重大遗涌之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